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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威海华东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东数控”）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就华东数控拟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本着独立判断的原则，发表

以下意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机床”）、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直属实体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公司拟与大连机床、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直属实体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其

中，华东数控出资 5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 2,5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直属企业出资 2,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0%。 

华东数控第一大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科技”）

系大连机床的控股股东，高金科技分别持有华东数控及大连机床 16.46%的股份

及 65%的出资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大连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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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东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开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5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7 年 06 月 26 日 

注册号：210200000091135 

经营范围：经营本公司生产所需技术、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及其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机床制造与销售；机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机床安装维修；汽车

货运；机床设计及咨询服务，汽车修理、货运代理（限下属企业）；进出口业务；

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承办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业务；

开展补偿贸易业务（在许可范围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东数控的第一大股东高金科技持有大连机床 65%的出资额，大连机床为

华东数控的关联方。 

2、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张家港为江苏省苏州市行政代管的县级市，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1993

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2011 年 9 月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紧紧

抓住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机遇，全面实施“345”战略，即：大力发展新能源、

新装备、新材料“三新产业”，加快建设科技、生态、商务、文化“四大新城”，

着力打造现代装备、玻璃基板、科技创新、新型能源、特种纺织“五大基地”，

推进产业与城市的同步转型，全力打造融产业、科技、生态和现代城市元素为一

体的“新兴产业集聚地，生态文明典范区”，力争走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前列。 

2013 年 10 月，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被国家发改委批

准为全国首批、华东地区首家“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发展汽车零部

件、冶金设备及工程机械、机床模具及切削工具、电子办公设备再制造和再制造

设备生产等“五大主导产品门类”，力争在 3～5 年内，再制造产业规模达到 300

亿元，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一流的再制造生产基地。到 2020 年，智能装

备产业规模力争达到 600 亿元，建成技术领先、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智能装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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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地。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的政府工作部门，与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机床（苏州）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拟定经营范围：机床产品及技术的孵化，机床的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设

备租赁与再制造，经营本企业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工商核准为据）。 

合资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各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各方出资金额与比

例如下： 

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直属企业 2,000 40%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 50%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 

合计 5,000 100% 

上述各项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大连机床为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派驻张家港的团队负责项目公司经营

管理，经开区管委会与华东数控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公司及关联方均以货币资金对合资设立的公司

出资，每一元出资对应一元注册资本。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资项目，关联董事刘永

强、吕书国、王进、陈家会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的快速发展，能为公司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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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该投资事项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可有利于公司在产品和技术转化领域培养

人才、锻炼队伍；同时，该事项可拓展公司销售业务，投资规模较小，有利于公

司长期发展，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所属实体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大连机床（苏州）有限公司（暂定名），有利于

公司培养人才，锻炼队伍，为今后战略转型升级、拓展专业市场储备能量，为公

司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最大程度的为公司和股东创造利益。同时，公司本

次对外投资规模较小，预计不会对公司2016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该投资事项构成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该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该事项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未与大连机床发生关联交易。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

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投赞成票。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

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所涉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交易遵循各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的行为，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

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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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柴国恩                     韦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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